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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民用航空局 编号：1884/DCAL 

通知（第 10 号） 

致：所有相关各方 * 
主题：延长国际航班暂停进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期限，有效期为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根据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8 日的 18999/MPWT 号文件《关于民航局作用和职能的部级决定》； 
 根据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9 日的 06/PM 号总理令； 
 根据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 697/PMO 号总理办公室令； 
 根据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9 日的 806/PMO 号总理办公室令； 
 根据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 1861/MoFA.TF 号文件《关于在实施 COVID-19 大流行病防控

和应对措施期间进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建议的通知》。 

全球大流行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继续增加。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大流行病仍然是

风险和挑战。因此，总理办公室发布了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 697/PMO 号令，将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9 日的 06/PM 号总理令中的限制期限延长，并将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9 日的 806/PMO 号总理办公室

令的期限延长。老挝民航局（DCA）谨此通知，将所有进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商业定期和非定

期旅客航班的暂停运行期限延长 31 天，从 2020 年 8 月 1 日 00：00 时起，直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24:00
时或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在得到相关批准的情况下，允许运行国内航班。 

商业货物、航空医疗后送、人道主义、救济、外交人员和撤侨飞行为例外情况，但须通过外交渠道

向老挝外交部工作队委员会提交请求以获得进一步的入境许可。例外情况适用于紧急着陆和以加油为目

的的技术经停（机组人员和旅客不下机）。如要求下机，则航空器将被分配在指定的和隔离的停泊位，

并须严格执行相关机场卫生当局的预防指示。 

除以下各项外，所有类型的签证均被暂停： 

I.  在离境前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之前 

 有必要紧急调入外交官或工作人员履行短期或长期职责的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可以向外

交部提出书面请求； 
 

                                                             
* 英文版本由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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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和紧急引进专家和外国学生的部委和机构可以向外交部工作队委员会提出书面请

求；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中急需为其大型投资项目调入外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的公司或项目

所有人，可以根据相关要求从事。首先，他们必须遵循有关引进外国工人的相关法律法规

所要求的正常程序，向外交部工作队委员会提交一份书面请求，并详细说明全名、预计旅

行日期、交通方式、入境点、隔离旅馆或设施或住所、过境国家或中转航班（如果有的话）、

以及如此紧急的原因； 
 希望返回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老挝国民，需要在其居住国的老挝大使馆或总领事馆登记，

并提供所需资料（滞留的原因、入境日期、时间和入境点等），供后者审议和提供协助。 
 任何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入境申请均须在入境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之日前至少7天提交

给外交部工作队委员会。 

获得外交部（MOFA）授权后： 

 任何持有有效入境签证的个人都可以进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但他/她必须在入境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之前获得外交部工作队委员会的书面授权； 
 在收到关于适当签证类型的书面授权后，任何没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有效入境签证的个

人必须在离境国中的老挝大使馆或总领事馆就近申请签证； 
 每个人必须通过诸如卫生部等主管当局核准的可信医疗机构获得 COVID-19 RT-PCR 检测

阴性证明，该证明应在离境前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之前 72 小时之内出具。 

II.  抵达一个边境检查点或机场 

 每个人都必须进行体温检查； 
 填写健康状况申报表； 
 如果发现有人发烧或出现 COVID-19 可疑症状，他/她将被直接送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和

COVID-19 测试； 
 如果没有发烧或 COVID-19 可疑症状，建议他/她在政府指定的地方进行自我隔离并进行

COVID-19 测试； 
 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在移民柜台办理入境手续，并保持 1-2 米的人身距离。 

III.  进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之后 

 每一个人都将接受 COVID-19 测试取样； 
 每个人均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工作队委员会指定的酒店或中心接受严格的 14 天自我隔离； 
 国外来的外交人员、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一经抵达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医院接受

COVID-19 测试，之后可以在自己的住所或在政府指定的旅馆进行 14 天自我隔离。居住在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但需要短期出国旅行的人，可以提前通知外交部，在返回老挝后必须

在自己的住所进行自我隔离并严格遵守卫生部的自我隔离建议； 
 在工作队委员会指定的旅馆进行 14 天自我隔离的每一个人须承担所有食物、房间和其它意

外费用。 
 完成为期 14 天的自我隔离后，如未出现任何 COVID-19 感染症状，他/她将获得可以居家

和开展正常生活的证明，但也必须继续严格实施工作队委员会建议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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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违反工作队委员会规定的 COVID-19 预防措施，均将根据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法

律法规受到起诉。 

IV.  离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有必要紧急出国旅行的老挝国民须得到其组织的相关批准，然后必须向外交部工作队委员

会提交申请以获得进一步协助和便利。此外，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目的地国家的相关法

律法规； 
 易感重病并需要定期医治（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任何医院都无法治疗的严重疾病）的老

挝国民或外国公民，如急需出国进行此类医治，须从政府医院申请医疗证明或者从目的国

相关医院申请有效的医疗预约证明。此外，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目的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希望离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外国公民须联系其在老挝的大使馆或总领事馆。须向外交

部工作队委员会提交离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书面申请。需要提供的信息必须包括人员

名单、护照号、预计旅行日期、离境港和交通方式，供进一步审议和提供协助。 

欲知更多详情，请参考所附的外交部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 1861/MoFA.TF 号文件《关于在实施

COVID-19 大流行病防控和应对措施期间进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旅行建议的通知》。 

老挝民航局希望所有相关方给予合作，以充分执行这一通知。 

衷心感谢您的配合。 

顺致敬意。 

签名 
 

 
Viengxay SINGKHAM 

副局长 
2020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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